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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 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說明 

一、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前經行政院於本（110）年 8月 31

日函送立法院審議在案。嗣 111 年度軍公教待遇調整於本年

10月 26日「軍公教員工待遇審議委員會」討論，考量國內肺

炎疫情趨緩，財經指標均上修成長幅度，且民間企業平均薪

資及基本工資並已有相當成長，又為肯定軍公教員工近兩年

來防疫之辛勞，建議 111 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適度調整。行

政院依據上述分析結果，爰決定 111 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調

升 4％。 

二、111年度軍公教現職人員待遇調整所需經費 314億元，包括中

央政府 153 億元及地方政府 161 億元，另退休人員月退休金

是否調整，相關機關尚在研議中，惟為彰顯政府照顧軍公教

退休人員生活，暫匡列 10億元。行政院於本年 10月 28日上

午由蘇院長主持行政院第 3775次會議，會中通過本總處提報

之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修正案，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「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」科目編列 137億元，包括 111

年度中央各機關現職軍公教人員待遇按平均增加 4％所需

經費 127億元及退休人員調增月退休金所需經費 10億元。 

(二)教育部主管歲出增列 25 億元，包括補助國立大學校院校務

基金、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基金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

金、所屬機構作業基金等所需經費 23 億元；補助私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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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、軍訓教官及護理老師等所需經費 2億元。 

(三)衛生福利部主管歲出增列 0.9億元，係補助所屬醫療機構所

需經費。 

(四)文化部主管歲出增列 0.1億元，係補助國立歷史博物館作業

基金、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、國立國父紀念館所需經費。 

(五)經上修正後，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 2兆 2,391億

元維持不變；歲出由原列之 2兆 2,621億元，調整改列為 2

兆 2,784 億元，計增列 163 億元；歲入歲出差短由原列之

230億元，調整改列為 393億元，計增列 163億元；債務還

本 960億元維持不變，尚須融資調度財源合共 1,353 億元，

以舉借債務 690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663億元（原

列 500億元）予以彌平。 

三、另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營業基金：營業總收入 2 兆 5,359 億元，營業總支出 2 兆

3,373億元，收支互抵後，稅後淨利 1,986億元，與原編列

數相同。員工待遇調升所需經費 36億元，其中經常支出 34

億元，係調減其他用人費用 17億元及撙節其他支出項目 17

億元支應；資本支出 2億元，於購建固定資產預算額度內調

整支應。 

(二)非營業特種基金： 

１、業務總收入（含基金來源）3 兆 860 億元，較原編列數 3

兆 836 億元，增列 24 億元，係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等

配合公務預算對特種基金之補助調整數。 

２、業務總支出（含基金用途）3 兆 402 億元，較原編列數 3

兆 378 億元，增列 24 億元，係各基金員工待遇調升所需

經費 31億元，撙節其他支出項目 7億元，增減互抵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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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經以上收支互抵後，賸餘 458億元，與原編列數相同。 

四、至地方調待所需經費，經依一致性原則設算結果共計 161 億

元，包括直轄市及縣（市）152億元、鄉鎮市及山地原住民區

9 億元，鑑於地方 111 年度預算多已編竣，未及納編調待經

費，又考量肺炎疫情對於地方財政或有影響，將另循程序予

以協助。 

 


